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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21日

(2010)浙杭商外再字第1号
励精（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诉人上海

励精置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及被申诉人国际投资（亚洲）
有限公司经营合同纠纷再审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0)浙杭商外再字第1号民
事判决书。本案依法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06)杭民三初字
第485号民事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262号

朱建海、海宁市信和恒泰植绒有限公司、海宁益丰针
纺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正业投资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263号

朱建海、海宁市信和恒泰植绒有限公司、海宁市天成
布艺厂：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正业投资有限公司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
上商初字第12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264号

朱建海、海宁益丰针纺有限责任公司、海宁市信和恒
泰植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正业投资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12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265号

海宁益丰针纺有限责任公司、朱建海：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正业投资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126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266号

海宁益丰针纺有限责任公司、朱建海：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正业投资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
12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184号

陈军卫：本院对原告张国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上
商初字第 11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505号
褚国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浙江省分行百井坊巷直属支行诉你及沈喜、凌小军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508号

马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浙江省分行百井坊巷直属支行诉你及王勇、邵琴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778号

孟继华：本院受理原告杨晓明诉你及王强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124号
濮江福、李琴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延中支行诉你们及浙江世纪阳光担保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0）杭下商初字第 1124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750号

柴亮、徐永年：本院对原告盛海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杭下商
初字第17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三号楼五楼3509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867号

周彩玉：本院受理原告包梅平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具体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1年 3月17
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大源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市春
江街道建设村丁埠弄38号）开庭审理。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832号

夏祥根：本院受理原告罗昌中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富
大商初字第8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1735号

高亦华：本院对原告袁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富商初字第
17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三号楼
五楼3509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建乾商初字第192号

郑荣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支行诉你及建德市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杭建乾商初字第1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外初字第209号

宁波市北仑军豪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奇亚（宁波）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要求
你单位立即支付货款32461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3月24
日上午8：4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治安警示

疯狂促销短信

■李美画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一手机用户，一
小时内收到300多条内容一致的促销短信，该
用户的手机一度陷于瘫痪。接到投诉后，负责手
机运营的有关工作人员表示无法解释。

■实习记者闫伟红

年关将近，网店卖家要小心了。骗子
买家打着要给员工发福利的幌子，与卖
家联系采购产品，数额都蛮大的，然后请
你去骗子所在的外地签合同。他们有像
样的办公场所，工作人员齐全，让你以为
是当地的一家大企业；合同自然也会和
你签，但你永远别想拿到货款。

12月16日，杭州的张先生给浙江法
治在线打来电话，述说了最近自己网店
被骗的经历———

第一步用大单引人上钩
张先生的网店是做保暖内衣批发生意

的。几天前，他接到江西上饶一位自称姓吴
的女士打来的电话，称需要订购2000套保
暖内衣作为员工福利。张先生的保暖内衣
批发价格为每套75元，由于订购量大，经

过协商，最终敲定每套70元。
2天后，吴女士又打来电话说，他们

需要男款1800套和女款1300套，请张先
生来上饶签合同，顺便带几套样品给他
们看看。同时，吴女士还说会向公司里报
一个更高的价，差价可以与张先生分成。
于是，张先生带着8套内衣坐车赶往上
饶。

第二步签合同让你送礼
到了上饶，吴女士将张先生接到公

司。张先生回忆，公司在一个地段比较偏
僻的办公楼里，第一层很空，墙上挂着
“江西上饶铜业采购中心”的铜牌；二楼
是办公楼，还像个公司的样子。于是，双
方准备签合同。合同是张先生带过去的，
对方把“合同自签订之日成立”改成“合
同自定金交付之日成立”。张先生觉得合
理，便签了合同。

之后，吴女士突然提出，最好给公司

领导买几条烟“意思”一下。张先生虽觉
得突然，但想想也是应该的，便问买什么
烟好。吴女士说就买3条中华吧，并说市
场上假烟太多，直接给3000元买烟钱也
可以。张先生很不情愿地给了她2000
元，想想这么大的一家公司总不会骗自
己几千元钱吧。

第三步等通知没了下文
张先生回到杭州将此事告诉了一个

朋友，朋友一听就觉得张先生肯定被骗
了。开始，张先生还不信，就给吴女士发了
短信，对方让他再等等。后来，张先生再打
电话过去，对方就一直是关机状态了。至
此，张先生才发现自己真的是被骗了。

张先生表示，后来他才发现，类似被
骗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工艺品、石器、家
具、厨具等产品的卖家也都被骗过。而记
者在不少网络论坛里也发现了大量讲述
类似被骗经历的帖子。

案例透视

■通讯员蒋东方

案情：前不久，在湖南工作的胡某乘
坐大巴赶往浙南某县城的老家。由于年
关将近，卷烟供应非常紧张，老家的两个
亲戚委托他从湖南带了120条“芙蓉
王”、“白沙”等香烟用来办喜事。不料，客
车开到浙江某高速出口时，遇到公安和
烟草专卖局联合执法。

经检查，胡某无证携带卷烟超过国
家规定限量，烟草专卖局对其依法处以
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20%的罚
款。胡某纳闷了：为什么我花钱买了真的
香烟，而且不是用来违法经营，却被处以
行政处罚？

评析：根据《烟草专卖法》第23条规
定，“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的，
不得超过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限
量。”第31条规定，“无准运证或者超过
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
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
罚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
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没收
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同时，《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55
条规定，“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
品超过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限量一
倍以上的，处以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价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可以按
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法运输的烟
草专卖品。”

另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规范异
地携带卷烟管理和携带证使用的规定》，
“个人乘坐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跨地
（市）携带卷烟的最高限量为每人次1万
支（50条）。个人在最高限量以内携带卷
烟，不需办理携带证明”；“烟草专卖局对
无携带证超过个人携带最高限量以及超
过携带证规定数量异地携带卷烟的，参
照对无准运证运输卷烟违法行为的处罚
规定处理。”

当事人胡某携带卷烟虽是准备亲戚
办喜事之用，但其超限量携带卷烟仍属
违法。烟草专卖局考虑到胡某违法程度
较轻，情况较特殊，在处罚限度内对其作
出较轻的处理。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卷
烟属国家专卖品，一次携带切不可超量。

热点解答

与坐牢的人打官司
到哪去告？

金先生问：
我和张某是同乡，后来又在同一家单位工作。去

年张某下岗办企业，因资金不够向我借了10万元，
但他企业没办成就因伤害他人被判刑。现他妻子要
与他离婚，而我必须在他离婚前对他起诉追债。请
问，我该如何选择受理法院？

本报作答：你的问题是关于对被监禁或被劳动
教养的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如何确定管辖权的问题。

对此，今年12月15日最高法院在《关于对被监
禁或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如何确定案件
管辖问题的批复》（法释〔2010〕16号）中作了明确答
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对被监禁或被劳动教
养的人提起的诉讼，原告没有被监禁或被劳动教养
的，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也被监禁或被
劳动教养的，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被
监禁或被劳动教养一年以上的，由被告被监禁地或
被劳动教养地人民法院管辖。

这虽然是最高院对山东省高院的一个批复，但
根据法律规定，这属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下级法
院都应遵照执行。因此，你提出的问题可按上述批复
办理。 ■王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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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乘坐交通工具最多可携带卷烟50条
过年过节了，携带卷烟可要悠着点

采购大单和办公楼都是骗钱的道具
网店卖家需警惕：外地大单或是骗子的诱饵

律师提醒：像张先生这种被骗的情况，按照我国《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在合同签订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的可构成
合同诈骗罪。但按照最高检、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起点为5000元。

此案中，犯罪嫌疑人就是打了数额未达到立案标准的擦边球。因此，建议受骗者可以联合起来，集体报案，并到骗
子所在地的公安部门报案。
在此，提醒一下网店卖家，在拜访客户之前，最好查明客户的商号、工商注册情况，问明具体地址，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
此外，建议网店卖家在签订购销合同过程中，对双方的责任都作出明确约定，如买家应在几日内支付定金、卖方应

当在收到定金之日起发货等，并约定违约金数额。这样，就可以在合同无法履行时追究过错方的责任。


